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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合同的生效条件：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签字并

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 

2、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、政策、经

济等不可预见的或其它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有可能会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3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：若该合同顺利履行将对公司未来1-2年

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乙方”）于 2023 年 11 月

9 日与温州市农业农村局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签订了《采购合同》（以下简称

“合同”），合同金额 7,766 万元，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1.41%，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等相关规定，不需要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，亦无需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。

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1、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： 

名称：温州市农业农村局 

负责人：胡立左 

类型：政府单位 



主营业务：政府机构，无主营业务。 

2、关联关系说明：温州市农业农村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上述交易不

属于关联交易。 

3、公司与交易对手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发生购销金额。   

4、履约能力分析：客户温州市农业农村局为政府机构，具备履行合同义务

的能力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标的：1 艘 600 吨级渔政船； 

2、合同金额：7,766 万元； 

3、合同签署时间：2023 年 11 月 9 日； 

4、生效条件：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签字并盖章之

日起生效； 

5、交付时间：从合同签订之日起 18 个月内完成船舶建造并交付使用； 

6、支付方式：根据合同履行的进度付款。 

7、违约责任： 

（1）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、拒付货物款的，由甲方向乙方偿付合同总

价的5%的违约金。 

（2）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船的，后期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负责。 

（3）乙方无法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船的，逾期交船期间，按合同总价每周千

分之五(5‰)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 

（4）乙方所建造的渔政船在交付使用后发现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，经修理

仍无法正常使用的，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。 

（5）乙方在承担上述一项或多项违约责任后，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

务(甲方解除合同的除外)。甲方未能及时追究乙方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不表明

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该项或其他违约责任。 

（6）乙方应对甲方设计建造所有信息和所有资料进行保密。未经甲方同意，

不得对外披露有关信息和资料，否则应赔付甲方损失，赔偿不低于合同款的百分

之一。 



四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签订的合同总金额为 7,766 万元，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

的 11.41%。本合同成功实施预计将对公司未来 1-2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，

若项目顺利实施，将有利于提升公司公务执法船艇系列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

影响力。 

2、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

行本合同而对交易对手方形成依赖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1、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  

2、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：合同各方均具有履行能力，但在合同履行过

程中如果遇到市场、政策、经济等不可预见的或其它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有

可能会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其它相关说明 

1、公司将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有关规定，将在

定期报告中披露合同履行情况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采购合同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三年十一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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